宜昌市外国语高中走读生申请表

 填表时间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请学生及家长认真阅读《走读学生公约》，了解规定以后再填表。

	走读

学生

公约
	一、走读学生应按要求由学生家长提出书面申请，经学工处审批后，学工处授权该生人脸识别权限。

二、放学时，走读学生凭借走读证或人脸识别方式出校。

三、学校建议申请走读的学生,家校之间的距离不宜超过5公里。必须保证按时到校按时离校,不迟到早退。

四、必须确保安全。走读学生上学放学应有家长接送，不准骑自行车或坐摩的上学，在校外租房的走读学生必须每天有家长陪护。

五、走读学生应确保睡眠充足，学校不主张在家延长学习时间。

六、应确保白天在校的学习效率，抓紧白天的学习时间，不能把本应在白天完成的学习任务拖延到放学回家完成。

七、走读学生家长应切实加强对学生的监护和管理，关注学生的思想和情绪，走读学生在家应懂得体谅父母，服从管教，听从劝告。

八、走读学生家长应注意与班主任保持联系，及时反馈学生在家里的状况和表现。

	姓名
	
	性

别
	
	班级
	
	步行□

公共交通□

私家车□

电动自行车□

摩托车□
	学生一寸登记照片 粘贴处

	申请走读时间
	     至      学年度
	上学

方式
	
	

	家庭（租住）详细地址
	

	申请

走读

理由
	

	学  生

签  字
	
	家  长

签  字
	
	班主任

签  字
	

	学工处

签字
	
	家长联系电话
	


     注：签完字后，请将表送到班主任手中，交由学工处。     

宜昌市外国语高中走读生安全责任管理公约

一、学校的管理责任

1、学校对走读生进行必要的安全纪律教育并加强管理。

2、向家长提供学校的作息时间，便于家长对子女的监控和管理

3、学校正常上课期间，学生未按时到校，班主任有及时通知家长的义务。

二、家长的管理职责

1、家长作为监护人，应对子女的交通安全和校外管理全权负责。

2、家长向学校提供家庭准确的地址和联系电话，主动了解学校的作息时间安排。如家长提供给学校的资料不准确而造成的一切后果由家长自己承担。

3、家长必须主动接送自己的孩子，走读生在上学、放学途中的校外安全问题由家长负责管理。如学生因家住的较近或家长有特殊原因不能来接须自行离校的，必须同时办理自行离校卡。学生离校回家或来校途中，到网吧、游戏厅等社会娱乐场所出现不良后果，或在社会上交友、参与不健康活动、打架斗殴以及酗酒等危险性活动出现的事故由学生本人和家长负责。

4、学生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时到校，家长必须及时向班主任履行请假手续。否则产生的一切安全以及其他问题由家长负责。

三、走读生的纪律要求

1、走读生需办理走读生，离、进校要自觉接受门卫对走读证的检查。除了参加学校集体活动外，一律按时回家，不得在校逗留。

2、走读生入校时间为：6:30—7:10，不得提前和推迟。离校时间为：晚自习9:50结束后20分钟内离校。（具体时间见学校的作息时间安排）

3、走读生在校外期间出现安全问题，由学生本人和家长负责，学校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4、走读生无视学校的校纪班规，不到校学习，视为在家自学，所发生一切违纪事件和安全事故由学生和家长负责。

5、任何走读生必须遵守校规校纪，不得携带零食、饮料、盒饭及其它违禁物品进校园。

6、走读学生在走读期间，必须步行、家长私家车接送、不允许私自骑摩托车或电动自行车上学。
6、走读证由学工处办理，若有遗失，走读生申请补办，走读证限本人使用，不得转借、造假，一旦发现，学校将给予记过以上处分并没收走读证。

此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

学生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长（监护人）签字：

学校签章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照片粘贴处，用于办理走读证件








